疾病管制局(CDC)    結核病接觸者檢查通知書(13歲(含)以上適用)

敬啟者您好：


據調查，台端曾與結核病病人接觸，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對於曾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應進行相關規定檢查。

1、 檢查方式：

胸部X光檢查

2、 相關檢查及衛教：

1、 結核病：
結核病主要是吸入含結核菌的飛沫所引起的傳染病，早期症狀不明顯，常見咳嗽(特別是三週以上)，發燒、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倦怠、夜間盜汗、胸痛等症狀。有些人是因為體檢才被發現。更多人初期被當作一般感冒治療。最常見的傳染對象是同住一屋或親近的密切接觸者。



一般人受到感染後一生中約有10%機會發病，距離受感染的時間愈近，發病機會愈大，離感染時間愈遠則發病機會愈小；如年紀很小就受到感染，累積下來的一生發病風險大於10%，而且有終生發病的可能性。

二、衛教：

請接受徑生局(所)或醫師的安排進行必要的檢查，其檢查方式可由所屬衛生單位開立TB接觸者就醫轉介單至中央健康保局之特約醫療院所向專科醫師門診就醫檢查；如為團體部份將協調日程派X光巡迴車檢查。
如檢查結果正常，往後仍要進行”自我症狀監測”，若出現異常呼吸道症狀或咳嗽超過3週，應儘速就醫向專科醫師求診，就醫時要提醒醫師，我曾經接觸過結核病人，俾及早診斷治療，並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維持較佳的免疫力，使結核菌沒有可乘之機。

3、 後續追蹤：胸部X光檢查異常者，若有發病的懷疑，醫師會進一步安排細菌的檢查並提供追蹤治療服務。
為了您子女健康，請配合此項免費X光檢查，謝謝合作!

X光拍攝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X光拍攝地點：揚子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請家長簽名後，回條請於  月  日前務必讓貴子女帶回學校交健康中心
虎尾鎮衛生所TEL：      
揚子中學健康中心TEL：05-6330181轉120
學務處 林主任TEL：   
健康中心 陳護理師TEL：

回      條

(已詳閱通知書。                                               
班級：         學生姓名：            家長簽名：    
